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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有關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反映主辦機關常於契約書
標明品管、安衛人員需具大專以上土木、營建等相關科系
畢業方符合規定之資格乙案，如說明，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轄）機關。

說明：
一、依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108年7月12日臺區營靖業字

第1080700144號函辦理。
二、為提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確保公共工程施工成果符合其

設計及規範之品質要求，並落實政府採購法第七十條工程
採購品質管理及行政院頒「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制度」
之規定，本會爰訂定「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品管要點）」。

三、查品管要點第4點規定：「機關辦理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
之工程，應於工程招標文件內依工程規模及性質，訂定下
列事項。但性質特殊之工程，得報經工程會同意後不適用
之：（一）品質管理人員（以下簡稱品管人員）之資格、
人數及其更換規定；每一標案最低品管人員人數規定如
下：1. 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未達二億元之工程，至少一
人。2.新臺幣二億元以上之工程，至少二人。（二）新臺
幣五千萬元以上之工程，品管人員應專職，不得跨越其他
標案，且契約施工期間應在工地執行職務；新臺幣二千萬
元以上未達五千萬元之工程，品管人員得同時擔任其他法
規允許之職務，但不得跨越其他標案，且契約施工期間應
在工地執行職務。…。」；第6點規定：「品管人員工作
重點如下：（一）依據工程契約、設計圖說、規範、相關
技術法規及參考品質計畫製作綱要等，訂定品質計畫，據
以推動實施。（二）執行

抄本 檔　　號：

保存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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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品質稽核，如稽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檢查結果
是否詳實記錄等。（三）品管統計分析、矯正與預防措施
之提出及追蹤改善。（四）品質文件、紀錄之管理。
（五）其他提升工程品質事宜。」

四、再查本會訂頒「公共工程品質管理訓練班訓練大綱」第3
點明定「目的：本班係屬於工程從業人員品質管理教育訓
練，灌輸工程人員品質管理系統之新知，以提升工程品質
管理之觀念，建立工程品質管理系統、預防工程缺失之發
生及提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另第8點載明「報名資
格：符合下列資格之一：（一）取得公共工程類科專業技
師、建築師或消防設備師證書者。（二）大專以上學校土
木、水利、環工、建築、營建、電機、機械、電子、化工
及工程相關科系畢業，並於畢業後有二年（含）以上工程
實務經驗者。其中現職為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
辦理工程業務相關人員，得不受上述年資之限制。工程相
關科系認定標準表如附件1。（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土
木、水利、環工、建築、營建、電機、機械、電子、化
工、建築製圖、電工科及工程相關科別畢業，並於畢業後
有三年（含）以上工程實務經驗者。其中現職為政府機
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辦理工程業務相關人員，得不受
上述年資之限制。（四）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以上
之特種考試土木、建築、電機、化工及工程相關類科考試
(含消防設備士)及格，或具有委任（派）職務，並於及格
後或擔任委任（派）職務有二年（含）以上工程實務經驗
者。其中現職為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辦理工程
業務相關人員，得不受上述年資之限制。（五）領有建
築、機電及工程相關職類乙級技術士以上或甲種電匠，並
於取得證照後有三年以上工程實務經驗者。（六）營造
(機水電)業及工程相關公司行號登記之負責人（含土木包
工業、甲級工程承裝業），並於取得負責人資格後有三年
以上工程實務經驗者。（七）領有內政部核發之工地主任
結業證書或取得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者。（八）具有七
年（含）以上之工程實務經驗者。」

五、綜上，公共工程品質管理訓練班招訓對象為工程從業人
員，其參訓資格已考量相關科系與條件，皆係具有工程實
務經驗之人員，透過訓練課程，加強其品管觀念及實務技
巧，俾能發揮其現場實務品管作業，有效提升廠商履約品
質。爰機關規定取得品管人員資格者即可，不須再於契約
訂定品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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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具大專以上土木、營建等相關科系畢業之學歷條件。

正本：行政院各部會行處署、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主任委員　吳　澤　成　公假

副主任委員　顏　久　榮　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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